昆区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模板
	当事人：
	内蒙古金璐强商贸有限公司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：
	昆市监市监字（2018）30号

	案件名称：
	内蒙古金璐强商贸有限公司涉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案

硫厂9号焦炉二氧化硫超标排放。

	处罚类别：
	罚款

	处罚事由：
	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五十七条

	处罚依据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六十条第二款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(组织机构代码、工商注册登记号、税务登记号) ：
	91150203065010699Y

	法定代表人姓名：
	梁安璐

	行政处罚结果：
	1.责令停止销售  2.罚款

	处罚生效期：
	2018/10/15

	处罚截止期：
	2018/10/30

	处罚机关：
	包头市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	地方编码：
	

	当前状态：
	已执行

	信息提供部门：
	包头市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	公示日期：
	2018/11/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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